绍兴市中医院小标识设计制作项目报价表
	序号
	类型
	规格/物料
	单位
	报价（元）

	1
	户内写真
	背胶或无背胶 PP 纸覆膜
	平方米
	

	
	
	透明贴纸户外
	平方米
	

	2
	户外写真
	背胶或无胶车贴覆膜
	平方米
	

	
	
	磨砂膜
	平方米
	

	
	
	黑背胶写真
	平方米
	

	3
	旗帜布
	旗帜布
	平方米
	

	4
	亚克力
	厚度 2mm 透明亚克力
	平方米
	

	
	
	厚度 5mm 透明亚克力
	平方米
	

	
	
	厚度 10mm 透明亚克力
	平方米
	

	
	
	厚度 20mm 透明亚克力
	平方米
	

	
	
	厚度 3mm 瓷白亚克力
	平方米
	

	5
	背喷
	亚克力背喷
	平方米
	

	6
	UV
	UV 印刷
	平方米
	

	7
	KT 板
	进口板
	平方米
	

	8
	PVC 板
	厚度 2mm
	平方米
	

	
	
	厚度 5mm
	平方米
	

	
	
	厚度 10mm
	平方米
	

	
	
	厚度 20mm
	平方米
	

	9
	ABS板
	厚度 1mm
	平方米
	

	10
	横幅
	横幅
	米
	

	11
	ABS胸牌
	双面
	块
	

	12
	卡片

（普通300克铜版纸）
	单面
	每百张
	

	
	
	双面
	每百张
	

	13
	名片（特种莱尼纸）
	单面
	每百张
	

	
	
	双面
	每百张
	

	14
	易拉宝
	铝合金展架+写真
	套
	

	15
	门形架
	门形架+Pp纸 写真
	套
	

	16
	地贴
	户外写真覆厚斜纹膜
	平方米
	

	17
	即时贴刻绘
	即时贴刻字
	平方米
	


注：报价包含税、设计、运输、装卸、安装等费用（高空安装根据难易程度酌情另计高空安装费）；如医院新增清单外相关同类采购项目供货品种，价格按市场价协商决定；如制作单品因面积过小等问题，对照市场行情无法适用报价，价格另行协商决定。

                          单位名称（盖章）：

                日期：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1.严格按照采购人的设计要求进行产品制作，特别需要中标人设计的，要求符合医院的功能性质和原有的视觉识别系统，设计图纸方案须经采购人批准后方可进行制作和安装。

2.成批产品批量制作安装前，中标人应先制作安装或印刷单个产品供采购人确认。

3.中标人应承诺保护采购人在使用合同产品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等的起诉。如果任何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由中标人负责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费用和相关法律责任， 采购人不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本项目范围内，因项目需要所做的设计稿版权归采购人所有。

4.设计服务要求

4.1 系统性原则：标识系统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层级的、连续的整体。要求设计方提供从院区一级导向（如总平面图、大门标识）到建筑内部四级乃至五级导向（如科室门牌、病房号牌）的全套设计方案，确保信息传递的流畅性和逻辑性。
4.2 人性化原则： 设计应以患者为中心，充分考虑患者（特别是老年人、儿童、残障人士）的视觉习惯、心理感受和行动便利。

4.3 文化性原则： 设计需融入医院的核心文化理念、VI视觉识别系统，体现医院的行业特性（专业性、权威性）和人文关怀（温馨、亲切），避免冰冷、机械的工业化设计。
4.4 规范性原则： 所有标识内容（如科室名称、公共符号）必须符合国家医疗卫生行业的相关规范和标准，使用法定计量单位和规范汉字。

4.5 医院VI系统严格执行：
· 标志与标准字： 严格应用医院官方标志和标准中文、英文字体，不得擅自修改。
· 标准色： 主色调、辅助色必须严格遵循医院VI手册规定，色值（CMYK, RGB, PANTONE）。
4.6 中英文字体规范：
· 规定主要信息（如科室名）使用的中文、英文（或其他必要外语）字体。推荐使用非衬线体（如黑体、思源黑体、Arial、Helvetica），因其在远距离和快速移动中辨识度更高。
· 明确不同级别标识的字号大小范围，确保在预设的视距范围内清晰可读。
4.7 国际化图标与符号：
·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如卫生间、楼梯、电梯、安全出口等）必须采用国家标准（GB/T）或国际通用符号，风格统一。
· 医疗功能图标（如挂号、收费、取药、输液等）应设计简洁、寓意明确，与整体设计风格协调。

5.产品质量技术要求

5.1 所有标识标牌的图形符合国家规定和行业标准要求。

5.2 产品所使用的各种钢材均应使用国标钢材，焊接均为满焊，并应打磨光滑。折边及连接缝光滑平顺。

5.3 产品使用的材料应为优质产品，并符合环保要求，所含有的可能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元素不得超过限量标准。

5.4 发光标识标牌保证亮度均匀一致，所有发光标识标牌均要考虑安装及检修的方便。

5.5 所有标牌的安装挂件、预埋件，螺栓均采用镀锌防腐处理。户外产品应特别做好防腐、防水、防紫外线老化的措施。

5.6 产品烤漆表面应保证光滑致密，可靠耐磨，无明显气泡、划痕、鼓包等瑕疵。丝网印刷和反光膜字符、图画应清晰平正、无明显瑕疵。

5.7 标识各部应连接可靠、整体横平竖直，埋地的产品稳固牢靠，抗风耐雨，不得歪斜松动。

5.8 标牌切口不留有毛刺、金属削及其他污染物。标牌成品的表面，不论是表面或其他涂层，均无划痕和碰损。

5.9 存在管、柱等空腔构件的标识应将空腔密封，不得暴露（泄水孔除外）。

6.安装服务要求

6.1 安全第一原则：所有安装工作必须将患者、家属、医护人员的通行安全及操作人员自身安全置于首位。
6.2 合规性要求：安装过程必须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相关的安全生产、消防、电气、环保等法律法规。
6.3 项目管理要求：中标方须指定一名经验丰富的项目经理，全程负责协调、管理和监督安装工作，并与我院指定负责人建立单点联系机制。
6.4 工期要求：明确总体安装工期、关键节点（如进场、主要区域安装完成、调试、验收）日期，并要求投标方提供详细的施工进度计划表。

6.5基础与结构安全：
· 悬挂式标识：必须根据墙体材质（混凝土、砖墙、轻钢龙骨石膏板等）选用相匹配的、高规格的锚栓（如化学锚栓、金属膨胀螺栓），并确保达到规定的埋入深度和抗拉强度。严禁使用塑料膨胀管固定大型重型标识。
· 立地式标识：必须制作牢固的混凝土基础或钢架基础，确保标识稳定，无倾倒、晃动风险。室外立地标识需考虑抗风等级。
· 吊挂式标识：必须使用金属吊链或承重钢丝绳，并直接固定于建筑承重结构（楼板、梁）上，严禁仅固定于吊顶龙骨。
6.6 管线与接线规范：
· 所有电线必须穿套阻燃型PVC管或金属线管，布线横平竖直，严禁裸露。
· 所有接线必须在接线盒内完成，连接牢固，做好绝缘和防水处理。室外及潮湿环境（如卫生间）的接线必须达到IP65及以上防护等级。
· 强电（220V）与弱电（如网络线）管线应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干扰。
6.7 安装精度与美观性：
· 标识安装必须横平竖直，位置准确，与设计图纸一致。允许的安装误差范围≤2mm（如水平度、垂直度、中心线偏差）。
· 同一区域、同类型标识的安装高度、方式须保持一致。
· 安装后，标识表面应洁净无划痕、无胶渍、无指纹，与墙面、地面接触部位应进行无缝或美观的收口处理。
6.8 特定环境安装要求：
· 洁净区域（如手术部、ICU）： 安装需在不影响洁净度的前提下进行，或与科室协商在非工作时间施工，安装方式及材质需满足洁净区保洁要求。
· 无障碍通道： 安装的标识不得侵占无障碍通道的有效宽度，所有悬挑式标识的下缘高度不低于2.2米，立地式标识需安装在防撞栏内，避免对视障人士造成危险。

售后服务要求

1.中标人所提供的产品及安装符合规定的各项要求，如发现质量不符或服务不到位，医院有权拒绝接收，由此产生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2.中标人保证确认货物因装卸、运输、安装中发生损坏或短缺后，在采购人指定期限内给予调换和补齐缺件至采购人满意为止，不管其造成的原因如何， 均不能因为以办理索赔为由而拖延。无论在质保期内还是质保期满后，中标单 位负责对其实施的项目提供现场服务。中标人在相应服务过程中及因其产品本 身质量问题造成双方或第三方损失、人身伤害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相关损失。

3.接到采购人通知，小件物品 3 天内制作完成安装，大件物品须在 7天内完成并安装,如遇紧急任务，小件物品1天内完成，大件物品须在3天内完成。合同期间，如中标人累计5次因不能按时完成制作遭采购人使用部门投诉的，采购人有权终止与其合作。

4.中标人对提供的中标物品（LED 灯箱除外），产品质量保证期为 1 年（自所有标识产品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计），1年内除人为损坏以外的质量问题由中标人负责免费维修安装等LED 灯箱须提供经调试、试运行、验收合格后至少 3 年的质保期(投标人可根据自身实力作出更长时间的质保承诺)。在此期间，投标人应免费处理因质量发生的故障，并进行正常保养。

5.中标人售后服务承诺书作为售后服务内容一并执行。

6.标识标牌保修期内（各标项内已有要求的除外），如出现故障，中标人在接到电话 2 小时内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

7.中标人提供的设备，必须符合招标文件及其投标文件规定的要求，如有不符，采购人可以无条件退货，造成的损失由中标人承担。

8.验收标准：送货后由采购人专职人员负责进行检查验收，①和设计大小材料颜色一致。②安装标准美观。③安装没有损坏医院其它财产。④工完场清。如果发现数量不足或有质量等问题，中标人应负责根据合同及采购人的要求采取补足或更换等处理措施，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



